附件三
违反招聘相关规定的处理办法
 
一、因未提供真实、准确的手机号码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等个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等相关材料或在考试期间未保持通讯畅通，影响信息正常传达的，由报名人员自行承担相应后果。
二、应聘人员应认真阅读《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》，符合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条件，方能依据规定报名。如查实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按照弄虚作假处理。
三、存在个人信息弄虚作假，伪造、变造、使用假证明、假证书的，采取以下处理措施：
（1）视情节轻重，予以取消本次考试（录用）资格，并不得参加由我局主办的各类招聘考试。
（2）涉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，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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